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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機構 (處置機制 )(合約確認暫停終止權銀行界 )規則》  
小組委員會報告  

 
 
目的  
 
  本文件匯報《金融機構 (處置機制 )(合約確認暫停終止權
銀行界 )規則》小組委員會 ("小組委員會 ")的商議工作。  
 
 
背景  
 
2.  在始於 2007-2008 年度的金融危機期間，全球多個政府
介入，為其最大的金融機構提供支援，包括動用公帑拯救金融機

構，使金融體系得以繼續運作。有此需要是因為個人、商界以至

政府均倚仗金融機構提供服務，而當時可供運用的工具都不足

以處理具系統重要性的金融機構倒閉的問題。  
 
《金融機構 (處置機制 )條例》  
 
3.  《金融機構 (處置機制 )條例》(第 628 章 )("《處置條例》")
於 2016 年 6 月制定，為在香港設立適用於受涵蓋金融機構 1的

跨界別處置機制提供法律依據。根據《處置條例》，金融管理專

員、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和保險業監管局為處置機制當

局，獲授予一系列權力，使其可因應《處置條例》第 8 條所訂的
處置目標，有序地處置不可持續經營的具系統重要性的金融機

                                            
1 《金融機構 (處置機制 )條例》(第 628 章 )("《處置條例》")下的受涵蓋金

融機構包括所有認可機構、部分持牌法團、部分獲授權保險人、指定結

算及交收系統的部分交收機構及系統營運者，以及認可結算所。《處置

條例》的涵蓋範圍也擴大至受涵蓋金融機構的控權公司和相聯營運實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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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有關權力包括施行 5 項穩定措施 2(藉訂立第 5 部文書 3施

行 )。《處置條例》自 2017 年 7 月 7 日起實施。  
 
暫停終止權  
 
4.  根據《處置條例》第 90(2)條，處置機制當局獲賦權將受
涵蓋金融機構或其集團公司所訂立的合約中的對手方的終止權
4暫停最多兩個營業日 (除非對手方為金融市場基建 5)。其效力
是，對手方不能純粹基於處置機制當局正在採取的處置行動而

終止及結清其倉盤。  
 
5.  作為銀行界實體的處置機制當局的金融管理專員根據

《處置條例》第 92 條訂立《金融機構 (處置機制 )(合約確認暫停
終止權銀行界 )規則》("《規則》")，以確保根據《處置條例》
第 90(2)條就受其他司法管轄區的法律規管的合約施加暫停終止
權的效力。據政府當局所述，《規則》是按照金融穩定理事會在

其《跨境處置行動成效的原則》中所建議的方法制訂。  
 
 
《金融機構 (處置機制 )(合約確認暫停終止權銀行界 )規則》  
 
6.  《規則》的主要條文綜述如下：  
 

(a) 受涵蓋合約，即《規則》的附表第 2 部所列的金融
合約 (例如可轉讓證券的購買、售賣或出借合約 )，
而該合約 (i)由在香港成立為法團的認可機構 (即持

                                            
2 該 5 項穩定措施包括 4 項轉讓穩定措施，即把受涵蓋金融機構部分或

所有資產、權利或負債，或其發行的部分或所有證券轉讓予： (a)買家；
(b)過渡機構；(c)資產管理工具；及 /或 (d)(作為最後手段 )暫時公有公司；
以及內部財務重整穩定措施，即對受涵蓋金融機構發行的若干負債作出

撇減或轉換成股本，以減少發行人的負債，從而吸收虧損及重組該受涵

蓋金融機構的資本。  
 
3 第 5 部文書指證券轉讓文書、財產轉讓文書或內部財務重整文書。  
 
4 根據《金融機構 (處置機制 )(合約確認暫停終止權銀行界 )規則》    

("《規則》 ")， "終止權 "指 "終止合約的權利；提前、結清、抵銷或以淨
額計算義務的權利，或任何暫停、改動或終絕合約任何一方的義務的相

類權利；或阻止根據合約產生義務的權利 "。  
 
5 根據《處置條例》第 2(1)條，"金融市場基建 "指 "供參與的金融機構用作

結算、交收或記錄付款、證券、衍生工具或其他金融交易的多邊系統，

並包括付款系統、中央證券寄存處、證券交收系統、中央交易對手方及

交易儲存庫 "。  



-  3  -  

牌銀行、有限制牌照銀行或接受存款公司 )、香港控
權公司或在香港成立為法團的認可機構的關連公

司 6("受涵蓋實體 ")訂立；(ii)受非香港法律規管；以
及 (iii)載有對手方可行使的終止權，則須載有具以
下效力的條文：該合約的各方 (獲豁除對手方 7除外 )
同意受金融管理專員根據《處置條例》第 90(2)條就
該合約施加的終止權暫停 ("暫停終止權條文 ")所約
束；  

 
(b) 受涵蓋實體須於起始期間完結時遵守 (a)分段所載

的規定，如受涵蓋合約沒有認可機構或屬《處置條

例》所訂涵義下具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的金融機構

(認可機構除外 )以外的對手方，該合約的起始期間
是自起始日起計的 24 個月；如屬任何其他合約，相
關期間為自起始日起計的 30 個月。金融管理專員
可延長有關起始期間，或容許就某合約豁免遵守規

定；及  
 
(c) 訂明受涵蓋實體須遵守的其他規定及罪行，例如受

涵蓋實體若無合理辯解而沒有建議或實施金融管

理專員可接受的糾正計劃，即屬犯罪，一經定罪，

可處第 2 級罰款 (即 5,000 元 )。受涵蓋實體的高級
人員只有在以下情況才屬犯罪：授權或准許或明知

而以任何方式 (不論屬作為或不作為 )涉及該實體犯
該罪行。  

 
7.  《規則》於 2021 年 6 月 25 日在憲報刊登，並於 2021 年
7 月 7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提交立法會省覽，由立法會進行先訂立
後審議程序。《規則》將於 2021 年 8 月 27 日起實施。  
 
 
  

                                            
6 就在香港成立為法團的認可機構的關連公司所訂立的金融合約而言，有

關規定僅適用於以下情況：如有關合約同時載有由該認可機構或香港控

權公司擔保或以其他方式支持的義務，而該機構或公司是該關連公司的

集團公司。  
 
7 根據《規則》，"獲豁除對手方 "指金融市場基建、金融管理專員、香港特

別行政區政府、非香港司法管轄區的政府或非香港司法管轄區的中央銀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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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委員會  
 
8.  在 2021 年 7 月 2 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同意成立
小組委員會審研《規則》。周浩鼎議員獲選為小組委員會主席。

小組委員會委員名單載於附錄。小組委員會曾於 2021年 7月 13日
與政府當局舉行一次會議，審研《規則》。小組委員會曾邀請公

眾提交書面意見，但並沒有接獲任何意見書。  
 
9.  為使小組委員會有足夠時間完成工作，立法會在 2021年
7 月 21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通過議案，把《規則》的審議期延展
至 2021 年 8 月 25 日的立法會會議。  
 
 
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10.  小組委員會委員普遍支持《規則》，以確保處置行動的

成效。下文各段載述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理據及涵蓋範圍  
 
11.  根據擬議《規則》，受涵蓋實體所訂立的合約的條款及

條件須載有暫停終止權條文，委員審議作出該項規定的理據，並

詢問暫停終止權條文如何配合香港落實處置機制，以加強金融

穩定。  
 
12.  政府當局解釋，在處置程序中，若處置機制當局對不可

持續經營的受涵蓋金融機構施行一項或多於一項穩定措施，有

關金融機構的合約對手方必須不能純粹基於前者已進入處置程

序而終止及結清其倉盤。大舉失序地終止合約會妨礙對不可持

續經營的受涵蓋金融機構採取的處置行動，以致對金融市場造

成嚴重的連鎖影響，並對金融體系的穩定及有效運作帶來更廣

泛的風險。  
 
13.  政府當局又表示，《處置條例》賦權金融管理專員短暫

暫停作為銀行界實體的合資格實體所訂合資格合約的對手方的

終止權，以防止出現大舉失序地終止合約的情況可能造成嚴重

的連鎖影響，並妨礙金融管理專員的處置行動。在有關合約受非

香港法律規管的情況下，除非有關的非香港司法管轄區的法律

明示確認處置機制當局的行動，否則存在該司法管轄區法院會

否對處置機制當局根據《處置條例》第 90(2)條施加的終止權暫
停賦予效力的不確定性。為確保根據《處置條例》第 90(2)條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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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非香港法律規管的相關合約而施加的終止權暫停具有跨境效

力，《規則》以合約方式 (亦即訂明受非香港法律規管的相關金
融合約必須載有暫停終止權條文 )賦予跨境處置行動效力。  
 
14.  委員察悉《規則》將於 2021 年 8 月 27 日起實施；為評
估《規則》對金融業帶來多大影響，委員詢問受非香港法律規管

的金融合約佔香港認可機構所訂立的金融合約總數的百分比，

以及在《規則》開始實施之前訂立的受涵蓋合約是否必須及在甚

麼情況下必須載有暫停終止權條文。  
 
15.  政府當局澄清，《規則》不具備任何追溯效力；在《規

則》實施之前訂立的受涵蓋合約只在該合約獲續期或有重要修

訂時才須遵守《規則》。政府當局沒有備存委員索取有關香港受

涵蓋合約的統計數字，但表示根據香港金融管理局 ("金管局 ")與
業界交流時收到的回應顯示，香港認可機構訂立的大部分金融

合約均受非香港法律規管。  
 
遵守規定的起始期間  
 
16.  委員察悉，一如上文第 11 段所述，對於沒有認可機構
或屬具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的金融機構 (認可機構除外 )以外的
對手方的金融合約，《規則》訂明 24 個月的起始期間，在該期
間完結時，受涵蓋實體須遵守規定，確保受非香港法律規管的合

約載有暫停終止權條文。關於遵守規定的起始期間，委員詢問 24
個月起始期間由哪日起計算、把起始期間設定為最少 24 個月的
理據，以及該起始期間會否讓受涵蓋實體有足夠時間為遵守規

定做好相關準備工作。  
 
17.  政府當局回答時表示，受涵蓋實體的相關受涵蓋合約須

遵守規定的 24 個月起始期間在《規則》實施日期 (即 2021 年
8 月 27日 )當天開始計算。受涵蓋實體在《規則》開始實施時便
應該着手評估其合約是否必須載有暫停終止權條文，因此預料

該等受涵蓋實體會有足夠時間做好準備。政府當局又解釋，金管

局早前於 2020 年 1 月至 3 月進行公眾諮詢時曾提出方案，建議
遵守《規則》的起始期間為最少 18 個月。局方因應受訪者提出
的意見，把有關期間延長至 24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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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事宜  
 
18.  《規則》規定受涵蓋實體須確保受涵蓋合約載有暫停終

止權條文。委員詢問，金管局會採取甚麼行動執行有關規定，特

別是在受涵蓋合約的對手方所在的司法管轄區並未制定任何容

許跨境處置行動法例的情況下；委員並詢問受涵蓋合約的對手

方不願遵守《規則》 (例如由於該對手方所在的司法管轄區並沒
有相關法例 )，可否作為不遵守規定的合理辯解。  
 
19.  政府當局表示，在設立和落實處置機制的問題上，國際

社會已有共識。金管局會視乎情況所需，就落實《規則》的事宜

與非香港司法管轄區的相關當局聯繫。如認可機構沒有遵守上

述《規則》所訂的規定，而金融管理專員認為不遵守規定之舉令

有秩序處理該認可機構存在重大障礙，金融管理專員可根據《處

置條例》第 14條送達書面通知予該認可機構，要求該機構採取
金融管理專員認為為排除有關障礙而需要採取的措施。  
 
20.  政府當局又表示，根據《處置條例》第 16 條，凡有第 14條
所指的書面通知送達某認可機構，而該機構如無合理辯解而沒

有遵從該通知，即屬犯罪。《處置條例》第 16 條訂明，有關罪
行可處罰款 200 萬元及監禁 5 年。雖然金融管理專員如認為有
秩序處置存在重大障礙，便可行使《處置條例》第 14 條的權力，
但在處置規劃方面，金管局會與個別的認可機構緊密合作，務求

確定和排除任何阻礙認可機構處置可行性的障礙。金管局會因

應個別情況審視不遵守規定的個案。  
 
 
建議  
 
21.  小組委員會已完成《規則》的審議工作。小組委員會及

政府當局均不會就《規則》提出修訂。  
 
 
徵詢意見  
 
22.  謹請議員察悉小組委員會的上述商議工作。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21 年 8 月 12 日



 

附錄  
 

 
 
《金融機構 (處置機制 )(合約確認暫停終止權銀行界 )規則》

小組委員會  
 
 

委員名單  
 
 
主席  周浩鼎議員  

 
 

委員  李慧琼議員 , SBS, JP 
 
張華峰議員 , SBS, JP 
 
陳振英議員 , JP 
 
張國鈞議員 , JP 
 
 

 (總數：5 名委員 ) 
 
 

秘書  羅英偉先生  
 
 

法律顧問  陳以詩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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